
证券代码：600077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86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地产项目合作 

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宁波奉化和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或 “奉化和都”）50%的股权及对应土地出让价款。 

●投资金额：共计 40,347.5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1、本次交易存在未获得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政府相关部门

批准的风险。2、房地产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且具有周期性波动，因此公司

存在上述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对外投资是公司正常的投资经营行为，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本

次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宋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集团”或“甲

方”）拟以自有资金共计 40,347.5万元与杭州恺筑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恺筑融信”或“乙方”），共同开发奉土出告字【2017】01007 号地块（以

下简称“标的地块”）。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

外投资是公司正常的投资经营行为，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本次

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乙方名称：杭州恺筑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拱墅区祥符街道银泰城 2幢 701 室-36 

法定代表人：余丽娟 

注册资本：5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10月 23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5079342512G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服务。 

恺筑融信为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亦不存在与公司有

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905,571.83 

总负债 890,924.21 

净资产 14,647.61 

 2016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3,494.11 

净利润 -26,228.15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投资标的为项目公司的 50%的股权及对应土地出让价款。 

公司董事会已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公司已于 2017年 4月 26 日参加了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奉化分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竞得标

的地块。（地块具体信息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7-039） 

项目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宁波奉化和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南山路 147号 



法定代表人：俞建午 

注册资本金：5000 万元 

注册时间：2017 年 05月 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3MA290TA607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宋都集团持有项目公司 50%的股权，杭州鸿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鸿都投资”）。其中宋都集团持有鸿都投资 100%的股权。 

公司为新设公司，暂无相关经营数据。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模式 

宋都集团将持有鸿都投资 100%的股权转让给恺筑融信，以致恺筑融信通过

持有鸿都投资 100%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项目公司 50%的股权。双方各支付土地价

款的 50%。 

（二）款项支付 

甲、乙方应通过项目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税费及相关前期费用，并且双

方应按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通过出资、股东借款或项目公司前端融资等方式同步

投入相应资金以支付上述费用。目标项目由乙方合并财务报表。双方各支付土地

价款的 50%。 

（三）项目日常管理 

常务副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由董事会聘任甲方委派人员担任；项目公司设

财务负责人 1名，由甲方委派，该人员专职在项目公司所在地办公；项目公司设

成本负责人 1名由甲方委派，该人员专职在项目公司所在地办公，对项目的成本

管理负全责，在融信成本管理规章制度下进行成本管理工作。 

项目公司由甲乙方联合操盘管理，项目公司经营管理和项目房地产开发经

营纳入乙方运营管理体系。乙方负责项目开发全过程的管理工作以保证项目开发

顺利进行，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委派或聘用有经验有实力的项目管理团队负



责项目开发，负责整个项目的全部市场工作等事宜。 

目标项目案场物业服务及项目后期物业管理由甲方指定的宋都下属物业管

理公司承接。 

（四）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未按协议要求在对应节点完成相关事宜的，按协议约定违约条款

处理。 

（五）协议的生效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房地产开发主营业务的有益拓展，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及

长远发展需求。公司历来十分看重长三角地产资源的获取。本次更是通过合作开

发标的项目，通过强强联手，有利于促进公司整体开发能力，提升公司整体品牌

形象。 

六、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存在未获得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风险。 

2、房地产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且具有周期性波动，因此公司存在上述

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7日 


